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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6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2022-007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先正达集团及其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该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该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与先正达集团及其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覃衡德、吴孝举、周颖华、吴建民回避表决。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钟华、任永平和邵吕威于会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事前认可声明如下：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合理，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销售产品等发生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与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就采购日常生产用原材料、水电汽和采购农药产品等

发生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及与最终控制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

企业发生日常关联租赁、少量采购、销售和技术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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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审阅了会计师的审计报告，核查了公司关联交易统计表，抽查了公司与

关联方的交易合同。 

    我们认为：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

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议案。该议案在公司董

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3、审计委员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5日召开审计委员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以全票赞成

审议通过《关于与先正达集团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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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合并) 
采购货物 12,000.00  570.62 570.62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采购货物 15,000.00 16,500.00 15,144.25 -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00.00 246.26 88.68 - 

中化吉林长山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 100.00 - - 

中化（烟台）作物营养有限公

司 
采购货物 300.00 150.00 178.99 28.99 

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300.00 1,000.00 703.16 - 

北京广源益农化学有限责任公

司 
采购货物 800.00 956.26 613.24 - 

聊城鲁西聚酰胺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货物 500.00 500.00 263.97 - 

聊城鲁西多元醇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货物  100.00  - 

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00.00 300.00 74.19 - 

沈阳中化化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货物 500.00 150.00 197.44 47.44 

安徽科立华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000.00 650.00 539.91 - 

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00.00 150.00 85.82 - 

中化近代环保化工（西安）有

限公司 
采购货物   26.55 26.55 

扬州中化化雨环保有限公司 
接受废水

处理服务 
1,800.00 1,800.00 849.14 -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550.00 599.16 430.34 - 

上海沈化院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1.00 - - 

上海德寰置业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64.07 23.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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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中化创新（北京）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81 3.81 

中化安全科学研究（沈阳）有

限公司 
委托服务 200.00 200.00 98.87 - 

中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租入 800.00 714.30 748.42 34.12 

上海德寰置业有限公司 经营租入 50.00 300.00 116.36 -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营租入 550.00 502.00 465.84 - 

北京俊茂置业有限公司 经营租入 50.00 15.00 9.67 - 

上海昌化实业有限公司 经营租入 50.00 16.00 15.24 - 

采购产品、接受服务小计   186,977.00 135,308.12 115,448.73 3,464.29 

Syngenta A.G.（合并） 销售产品 450,000.00 307,000.00 281,321.24 -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合并） 

销售产品

提供服务 
11,050.00 6,500.00 6,983.69 483.69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销售产品 72,006.00 61,500.00 53,376.28 - 

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合并） 销售产品 4,100.00 1,600.00 1,837.61 237.61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合并） 销售产品 9,500.00 7,233.83 6,544.51 -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合并） 销售产品 700.00 584.23 330.16 - 

北京广源益农化学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产品 5,000.00 4,500.00 4,394.98 - 

辽宁铁研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100.00  36.84 36.84 

中化蓝天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565.15 3,565.15 

中化贸易(新加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000.00  891.29 891.29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含江苏瑞祥化工有限公司和

宁夏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原料 1,000.00 - 0.55 0.55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含江苏瑞祥化工有限公司和

宁夏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费 1,300.00  561.00 561.00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费收入 
3.00 3.00 2.66 -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费收入 
3.00  2.25 2.25 

沈阳沈化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版面费收

入 
3.00  1.52 1.52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营租出 200.00 80.00 - - 

中化安全科学研究（沈阳）有

限公司 
经营租出 80.00  62.89 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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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提供服务小计   559,045.00 389,001.06 359,912.61 5,842.78 

总计   746,022.00 524,309.18 475,361.34 9,307.06 

    2021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超过预计额的金额合计为 9,307.06万元，占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34%，占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的 1.78%，

董事会对此予以追认。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本公司 36.17%的股权，成为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的直接和间接控制方分别为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中化”）。以下关联方均为中国中化控制的企业。 

    1、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农集团”），法定代表人为程晓曦，

注册资本为 25,026.912123万人民币，主要经营农药、有机化学品、无机化学品、

工业机械设备、蒸汽、交流电的制造、加工、销售，焊接气瓶检验（经有核准权

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准后方可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该公司注册地址为扬州市文峰路 39号。 

    本公司与扬农集团的采购原料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包括与扬农集团子公司

江苏瑞祥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瑞祥”）、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和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瑞泰”）的关联交易金额，采购

水电汽预计总金额包括与江苏瑞祥的关联交易金额，采购农药产品预计总金额包

括与江苏瑞祥和宁夏瑞泰的关联交易金额。 

    2、中化蓝天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中化蓝天集团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于晓岗，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

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农药的销售，食品经营，润

滑油、文具用品、矿产品（除专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汽车

零配件、五金产品、金属制品、柴油、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农业机械、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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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零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汽车、建材、化肥、石油制品（不

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焦炭、家用电器、家用视听设备、农用薄膜、橡胶原

料及制品的销售，售电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电子商务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贸易代理服务（需

前置审批的事项除外）。注册地址为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号 2201室。 

    3、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 

    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吕正璋，注册资本为 65,900 万元

人民币, 主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

装，货物进出口；有毒化学品进出口。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1，1，1，2-四氟乙烷（R134a）、

催化剂（氟化铝）、PVDF 树脂、六氟丁醇、六氟环氧丙烷、六氟异丙醇、PVF 薄

膜、七氟丙烷、混合工质产品生产；三氟乙酸甲酯、三氟乙酰乙酸乙酯、PVDF

树脂、PVF 树脂、三氟乙烯、三氟乙胺、氟溴甲烷、七氟-2-碘代丙烷、三氟乙

胺盐酸盐、七氟溴丙烷、全氟己酮、1,1,1-三氟-2,2-二氯乙烷（R123）制造、

销售。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九路 1号。 

    4、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建君，注册资本为 17,077.16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氟化工、精细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工机械的技术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农药的技术研究、开发、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培训，会展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以浙江省化工研

究院名义经营该院及直属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技产品的出口业务，经

营该院及直属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

备件的进口业务；承办该院及直属企业对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

业务。注册地址为杭州市西溪路 926号。 

    5、中化河北有限公司 

    中化河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彩军，注册资本为 47,507.2687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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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主要经营危险化学品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钢材、生铁、铁合金产品的批发、

零售；进出口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铬矿、锰矿、硼矿、锡矿、铅矿、镍矿、

磷矿等原矿石及锑精矿石、锌精矿石、天青矿石的销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场地租赁；农产品、农副产品、饲料、食品添加剂、乳制品、茶叶、天然橡胶、

化肥的销售；停车场服务。注册地址为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号中化大厦。 

    6、中化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中化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兵，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人民币,主要经营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化工石化医药工程、环境工程咨询、设计、

总承包；招投标代理；化工、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境污染风险评估；计算机软件技术开

发；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理；环保设施运营；设备、管道、电器、仪表安装；

机械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化学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开发、销售；理化

分析测试；非标设备、化工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金属结构件加工。注册地址

为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 135号 1-2层。 

    7、太仓中化环保化工有限公司 

    太仓中化环保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军祥，注册资本为 41,300 万

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研发、生产氟氯烃替代物 HFC-134a(四氟乙烷)和 H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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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饲料、棉、麻、土畜产品、纺织

品、服装、日用百货、纸浆、纸制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化工、化工材料、

矿产品、石油制品（成品油除外）、润滑脂、煤炭、钢材、橡胶及橡胶制品，建

筑材料、黑色金属材料、机械、电子设备、汽车（小轿车除外）、摩托车及零配

件的销售；橡胶作物种植；仓储服务；项目投资；粮油及其制品的批发；化肥、

农膜、农药等农资产品的经营，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技术交流、技

术开发。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清北路 233号 12层。 

    9、扬州中化化雨环保有限公司 

    扬州中化化雨环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传向，注册资本为 5,400万元

人民币，主要经营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废气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环

境监测及技术服务。注册地址仪征市真州镇万年南路 9号。 

    10、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胥维昌，注册资本为 142,388.3532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农药》、《染料与染色》期刊出版发行；农药、染料、精

细化工研究开发；环保技术、生物技术、生物产品、土壤改良技术、农业种植技

术、肥料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农药、染料、环保信息咨

询服务、检验；检索、测试分析服务；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的开

发服务；房屋租赁；粮食种植、销售；肥料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注册地址

为沈阳市铁西区沈辽东路 8号。 

    11、上海沈化院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沈化院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胥维昌，注册资本 4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医药科技、检测技术、食品科技、环保技术、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会展服务。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耀路 209

号 D座 506室。 

    12、上海德寰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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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德寰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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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网络设备销售；软件

外包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

派遣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闵

行区沪青平公路 277号 5楼。 

    16、金茂（上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金茂（上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润红，注册资本 500万元

人民币，主要经营物业及相关设施的管理、房地产咨询（不含经纪）及与物业管

理相关的配套服务、停车场库经营，设计、制作、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业务。 

这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号 7层 707室。 

    17、中化（宁波）润沃膜科技有限公司 

    中化（宁波）润沃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红生，注册资本 75,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复合反渗透膜、纳滤膜、气体分离膜等分离膜材料及组件

的研发、制造、销售；膜分离技术的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水处理技术、固体废弃物

处理技术、大气环境治理技术的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

处理工程的设计及项目管理；净水设备、水处理设备的销售、制造和技术服务。

注册地址为浙江省象山经济开发区城东工业园岭池路 18号。 

    18、中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仰景，注册资本 726,741 万元人民

币，主要经营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项目投资；企业管理；房地

产信息咨询；清洁服务；出租办公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财务咨询（不得开

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

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投资咨询；

法律咨询（律师执业活动除外）；技术咨询；物业管理；餐饮管理；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会议服务。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A2号 1701室。 

    19、北京俊茂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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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俊茂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宋镠毅，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中容积率小于 1.0（含）的住宅项目（文

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风貌保护除外，但禁止建设独户独栋类房地产项目））；销

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企业管理咨询。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园西路 8号院 35号楼 9层 907-5。 

    20、上海昌化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昌化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厉鸿雁，注册资本 1,168.314万元人

民币，主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仓储

及简单加工服务工业，自有房屋出租；商务咨询服务业务（除经纪业务）。注册

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申路 218号。 

    21、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宁高宁，注册资本 1,114,454.4602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农业科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经营农作物种子，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生产，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的研发、销售，化肥经营，仓储（除危险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济信息咨询。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 号 30 层

08单元。 

    先正达集团持有本公司 36.17%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2、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是先正达集团控制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 Ignacio 

Dominguez，注册资本 244,655.3582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农药、化工产品（含

危险化学品工业气体）的制造和销售，农药、化工产品及中间体、化工机械设备

及备件的进出口贸易；化工机械设备制造与销售；钢结构制作安装；化工工程安

装；货物装卸、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注册地址为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

路 93号。 

    23、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是先正达集团控制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覃衡德，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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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 1,06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生产化肥原材料、化肥成品；危险化学品

的国内批发（不包括国营贸易）；销售自产产品；化肥原材料、化肥成品、农药

的进出口业务；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不含国营贸易进口）；化肥原材料、

化肥成品、农药、农膜的国内批发零售；经营与化肥相关的业务以及与化肥相关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

类、烟草、蔬菜、花卉、水果、坚果、饮料作物、中药材的种植（限外埠分支机

构经营）；农业技术的推广及咨询；从事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出租写字间）；

仓储服务；农机农具、灌溉设备的设计、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销售豆类、薯类、棉花；批发和零售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复混肥料、掺混肥料、

水溶性肥料、有机肥料、缓释肥料、控释肥料、微生物肥料、生物有机肥料、稳

定性肥料、土壤调理剂（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饲料销售；灌溉设备的安装、专业承包；销

售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该公司 2005年 1月 18日前为内资企业，

于 2005年 1月 18日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号

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10层。 

    24、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夏文标，注册资本 2,47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生产（限商务部门审批范围，涉及危险化学品、易

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等需要取得许可的，同时限《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

许可证许可范围）：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销售（限商务部门审批范围，涉及危险

化学品的同时限《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化肥产品生产（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普通货运；本企业自产产品、技术的

出口及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注册地址为江苏

省盱眙县境内。 

    25、北京广源益农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广源益农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林，注册资本 1,050万元

人民币，主要经营生产化学药剂和助剂（限分支机构经营）；技术转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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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开发；货物进出口；销售农药（剧毒除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化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6、Syngenta  A. G. 

    Syngenta A.G.是先正达集团 100%控股的企业，已发行股本 9,257,814.9瑞

士法郎，实收股本 9,257,814.9瑞士法郎，注册地为瑞士巴塞尔 Rosentalstrasse 

67号，成立时间为 1999年 11月 15日，主要经营业务系投资控股，主要产业领

域围绕农业产业，包含：植保、种子等。 

    27、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是先正达集团控制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应敏杰，注册

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食品；出版物零售；

粮食收购；国内旅游业务；农林牧业技术开发、推广及咨询服务；农林牧业规划

设计、咨询与服务；土壤改良修复方面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企业管理咨询；农林牧业项目投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化肥、农药、农机、农膜、饲料等）（不

从事实体店铺经营）、汽车；以下项目仅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农林业种植服务

与种植示范，农林牧业产品的仓储、加工、物流，农业生产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化肥、种子、农药、农机、农膜、饲料等）的生产；农林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

用；农业机械维修；销售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观赏植物。注册地址为北京

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号 818室。 

    28、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是先正达集团控制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宋维波，注

册资本 94,430.21184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农作物种子经营（具体种子品种以

许可证为准）；农作物良种的选育、开发；蔬菜、谷类、油料、豆类、棉花、薯

类、草类种子的种植（不在北京地区从事种植活动）；销售花卉、苗木、草种、

草产品、种子加工用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及转让；农业技

术的推广及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及服务；进出口业务。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

复兴门内大街 28号 8层 C807室。 

    以上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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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扬农集团签定了《原材料采购协议》、《水、电、汽采购协议》、《农

药产品采购协议》，协议有效期均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的子公司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科创”）与中化

资产管理公司签定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本公司的子公司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研公司”）

（承租人）与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化院”）（出租人）原签定

的《租赁合同》、《服务协议》均已于 2021年 12月 31日到期，农研公司与沈化

院将继续签订《租赁合同》和《服务协议》。 

    本公司通过比质比价合理选择供应商或服务商，当选择中国中化下属企业作

为供应商或服务商时，将在业务发生时签定相关合同。 

    本公司向中国中化下属企业销售产品时，将在交易发生时签订相关销售合

同，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协商确定。 

    2、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含子公司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优士”）和江苏

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优嘉”））与扬农集团（含江苏瑞祥、江

苏瑞恒和宁夏瑞泰）签定的《原材料采购协议》，有效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向扬农集团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纯苯、酒精、溶剂油、

烧碱、盐酸、环己烷、氯气、氢气、氯化氢、双氧水、二氯苯、2,5-二氯苯胺、

苯乙酮，2-氯 5-甲基吡啶，间二氯苯等。协议约定：供方提供的原材料，供应

价格由供方依据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市场价格是指市场同类产品之价格或

其他独立的有关权威机构不时及最近期公布的同类产品的价格）。 

    本公司（含江苏优士）与扬农集团（含江苏瑞祥）签定的《水、电、汽采购

协议》，有效期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协议约定：供方提供

的水、电，供应价格按政府指导定价结算，供方提供的工业用水、汽，供应价格

按市场价格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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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扬农集团签定的《农药产品采购协议》，有效期为 2021年 1月 1日

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协议约定：甲方（指扬农集团，包含江苏瑞祥和宁夏瑞

泰）农药销售业务均需通过乙方（指本公司，包含江苏优士和江苏优嘉）进行，

乙方为甲方农药产品的独家经销商。乙方无偿使用甲方旗下农药品牌、相关资质

和销售渠道。乙方向甲方采购的农药产品均为甲方自己生产的产品，品种暂定为

吡虫啉原药、啶虫脒原药、多菌灵、甲基硫菌灵原药等。乙方向甲方采购农药产

品的价格参照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是指市场同类产品之价格或其他

独立的有关权威机构不时及最近期公布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并根据市场行情的

变化由双方协商后拟定，采购价格不高于双方在商定价格时，乙方在市场上可得

到的同类产品的价格。 

    沈阳科创与中化资产管理公司签定了《房屋租赁合同》，沈阳科创承租坐落

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细河九北街 17 号的工业用房 83,720.49 平方米，租赁期

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24年 12

月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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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中国中化其他公司的交易，按照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是先正达集团的原药供应商，本公司也通过先正达集团在国内的销售

渠道销售农药制剂产品。本公司与扬农集团就采购日常生产用原材料、水、电、

汽和采购农药产品等发生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的子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

生关联租赁交易，以及与中国中化下属企业发生采购、销售和技术服务等日常关

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

有利于公司增进战略协同，不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由于上述交易预计发生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超过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议案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和独立意见。 

    3、审计委员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